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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A/CCè\ ?lS3! 已.二 /L. 工 C

19 JuηeLEEE 

CH 二 NSS;

Or:ginal: E~'~'::; l..二 SH

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1998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

罗马意大利

全体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

关于第二部分罪行定义要素的附件

种族灭绝A 

第二部分罪行"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攻宗教群体而'实施

的"某些行为之任何一种。

室主:

(一)因某人属于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

(a) 

、
‘
，
，
J

'hU 
f
a
-‘
、

被 fij- ~D 古文已可其实随 lJ F|J 

一种或多种行为:

杀害;

使其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a 

b 

为了实质上全部或局部消灭该群体而故意使其处于某种生活状况 If;c. 

实行措施意图防止该群体内的生育;或d 

强行把i亥群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个群体。

(二)在被告实施此种行为时，存在全部或局部消灭此种群体的 i十戈|j

(三)被告实施这种行为时、他有意图参与一项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该群体的 i十

e. 

划或了解此种计划。

GE. 98-70112 (C) 

ROM. 98 - 016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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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危害人类罪行

l 一般评论

下列评论对 B 部分一概适用:

(a) 与战争罪不同，危害人类罪不一定发生于武装冲突中‘相关的行为必

然伴有参加广泛[或/和]有计划攻击的意图或对此种攻击的了解 放

告本人不一定对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负责 P

(b) 为本节的目的J‘攻击"意指故意使用武力或强制手段伤害被害人或~.j

其造成伤害的任何活动，不一定涉及军事活动

(c) "广泛"意指攻击规模庞大、针对的人数众多 p 偶发罪行不在此列

(d) "有计划"意指攻击构成一项预定计划或政策、或是其中一部分、或

旨在推行该计划或政策，或在一段时斯内的反复做法 n 偶发罪行不在

此列。

(a) 第二部分罪行:谋杀。

(b) 要素:

2 谋杀

(一)被告意图杀害一人或多人或造成其死亡;

(二)被告杀害一人或多人或造成其死亡;

(三)这种杀害无合法依据或理由;以及

(囚)这种杀害是有意识地执行广泛[或/和]有计杠的攻击 c

(c) 里主"无合理依据或理由"的规定指合法的战争行为不在此列 f

(a) 第二部分罪行:灭绝。

(b) 室主:

3 灭绝

(一)被告意图杀害一个人口或一个人口中很大-部分人或造成其死亡: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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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杀害一人或多人或造成其死亡;

(三)这种杀害无合理依据或理由;

(囚)这种杀害是有意识地参与广泛[或/和]有计划的攻击的→部卅

迂主:

(一) "导致被杀害"可能包括被害人在被被告拘禁或控制时不向其提供基本食

物、栖身条件或医疗;

以及

(c) 

(二)例如，此项罪行中的第三个要素指不会引起有关此种罪行之应惩处责任的

封锁或禁运;

(三)灭绝不同于种族灭绝、不要求专以民族、种族、族裔或宗教为由打击人 1 J 

它不同于谋杀、涉及到的是蓄意杀害和实际杀害一个人口攻 4 个人口的大

而不是个别人。部分，

奴役4 

(a) 第二分部罪行:奴役。

(b) 室主:

(一)被告意图占有或导致占有一人或多人及其劳动成果:

(二)一人或多人被剥夺一切基本的个人权利或被迫无偿劳动:

以及

(囚)这种奴役是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的一部分 n

评论:例如、"无合法依据或理由"的条件意味着、按 1949 吁各项《日内瓦公

约》的定义对受保护者的羁押或拘留不构成关于此种罪行的 J':~ f 惩处的责任

(三)这种剥夺或强劳无合法依据或理由句

(c) 

非法监禁5 

公然违反国际法或基本法律规范的监禁

要素:

(一)被告意图监禁或导致监禁一个群体的人、

第二分部罪行:(a) 

(b) 

一个人口或一个人口的一部分，

且明知此种监禁是非法的:

(二)被告非法监禁或导致监禁此类人群;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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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实行监禁的过程中，被告有计划地进行豆豆导致进行非法逮捕、羁押或利

用大大偏离既定的不可或缺准则的虚假法律程序;以及

(囚)这种监禁是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的一部分心

(c) 里单:

(一)监茎。"监禁"指一切形式的人身拘禁或关押于一特定地点 p

(二) "非法"的条件意味着，例如吨下列情况不构成罪行:经主管法庭定罪攻

预审庭做出的可能性判断后对有关的人进行的合法羁押:对不遵守法庭合

法命令的人或为了确保履行法定义务所进行的合法逮捕或羁押的:为防止

传染病蔓延或在其他方面保障健康和安全而对有关的人进行的合法羁抑

(a) 第二部分罪行:酷刑

(b) 室主:

6 酷刑

(一)被告蓄意造成一人或多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剧烈痛苦:

(二)被告实施的行为造成一人或多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咚痛或痛苦:

(兰)这些行为并非产生于合法制裁也不是这些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以反

(囚)从事这些行为是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的一部分俨

7 驱逐出境

(a) 第二部分罪行:驱逐出境或强行转移人口 p

(的主主:

(一)被告意图不法地将某一人口或某一群体的人从其合法居住挝驱逐出境攻转

移;

(二)被告知道其所驱逐的人口或群体所处的地方为他们的合法居住地:

(三)被告造成人口或群体被强行驱逐或转移;

(囚)在没有基于安全考虑或其他公共福祉所必需的理由或其他合法授权的情况

下，而被告明知如此、仍使某一人口或群体被强行从其合法居住拍迁移:

(五)进行强行迁移是广泛或有计划的攻击的一部分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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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t::行为不法性的条件排除了对下列正当迁移进行起诉:根据 ]949 年《日内

瓦第一公约》第 49 条的规定对人口进行的任何迁移:在发生戚肋引人口生命或

(c) 

福祉的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时所进行的任何迁移:所接受的任何合法施加的也

罚;作为合法拘留的一项必要附属措施所需的任何迁移 n

强奸、性虐待或强迫卖淫8 

强奸或其他严重性相当的性虐待、或强迫卖淫

(b) 室主:

(一)被告意图通过性行为攻击某人或某些人:

第二部分罪行:(a) 

(二)被告以暴力实施~导致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强奸;

性虐待;或

a 

b 

强迫卖淫;

(三)所实施的行为有意识地参与广泛[或/和]有计虹的攻击 c

i平论:

(一) "强奸抖的非法行为是指被告的性器官强行奸人他人身体任何部位、

以及c. 

、
‘
，
/

nL r
d
·飞
、

不 ìt

奸人是如何轻微:政用任何物体强行奸人他人的月工门口攻阿迫口、不 i仑 ~l

人是如何轻微。

"性虐待"的非法行为是指以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进行严m 性相当于强奸(二)

的任何性接触、具体包括残害性器官、强迫怀孕和强迫绝育等犯罪行为

"强迫卖淫"的非法行为是指性奴役，其中"强迫"要芽、无需呈现于每次(三)

个别的性行为、但通常呈现于涉及性行为的强讯性活动 c

"以暴力实施"是指以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对受害者或第三者既远的性行

为。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是明示或暗示‘且必须使受害者感到相当的恐惧、

(囚)

胁迫豆豆，乙、理迫害担心如果不顺从，他或她或第三者会遭受暴力、拘留、

即可否定必要的暴力要素们然而、如果抗拒无议.如

果受害者被强行拘留‘并在被拘留时因受到死亡或肉体重大伤害的咸阳而

如有证据表明同意咱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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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抗拒，或受害者在被拘留时因失去身心功能而无法抗拒、则不得推断

为同意。

9 迫害

(a) 第二部分罪行:因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或宗教[攻性别] [或其他类

似]理由，并与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其他罪行相结合而对任何叮识别的群体或

集体进行的迫害。

(b) 室主;

(一)因受害群体的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或宗教关系‘被告 ;ê:~l 剥夺某

一可识别群体的人的生命、自由或人身安全;

(二)被告非法和直接剥夺该群体一名或多名成员的生命、自由豆豆人身安全:

(三)这种剥夺造成死亡、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严重伤害、或人的尊严的完全丧失:

以及

(四)这种剥夺是与本规约所述一项或多项其他危害人类罪行结合实施的、 u社

有意识地参与广泛[或/和]有计划的攻击。

C 战争罪行

l 一般评论

下列评论对 C 部分一概适用:

(a) 军事必要性。军事必要性原则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武力不受武装冲突

法明文禁止.且是完成任务或制服敌人所必需的

(b) 军事目的 J‘军事目的"一词指对军事行动做出有效贡献或提供军事利

益的任何职能。

(c) 附带损害。附带损害包括某次攻击或某项行动原无意造成的附带伤害

或额外损害。在攻击一项合法军事目标时造成平民的附带伤亡、或对

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损害，均不属非法 r 然而j 吨相柏:性原则可禁止对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L 
〔
」

「
3

户L
H
)

「
l
牛

r
·
啕
J

N
, 

(
)
(
』
」

户
」

σ
v

/ja AF 

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一些从预见的整体军事优势来看明显属于过度附带

损害或伤害的攻击。

相称，性。相称性原则禁止预期会附带造成平民生命丧失、平民受伤、(d) 

民用物体受损或三者兼而有之的攻击、这些攻击与预期的整体军事优

势相比显然过分。

(e) 军事目标。军事目标是就其性质、地点、

做出有效贡献，造成的整体或部分毁坏、俘获或对敌方力量的抑;1JI;川、

当时情况看提供了明确的军事优势的任何攻击 p

平民目标。平民日标是非为军事目标的任何目标

目的或用途而言对军事行动

n
叮

这在ep:有关行为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所有战争罪都包含一个要素，(g) 

使用式味着犯罪行为必须与敌对行动中的作战相联系 r 在这一!在间、

力的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相当于武装冲突‘例如吨某一部队士兵之

间的盗窃或谋杀不能因为这些罪行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就成为战争罪
,-
T丁。

(h) 在若干情况中，对于涉及指挥官或其他被告的明知程度的战争罪行.

特别要求确定犯罪意图。军事指挥官和负责规址、确定或执行攻击的

其他人员的决定，只能根据他们对在相关时间的情况 F适当获得的资

料所进行的评估加以判断 p

害
一

片
水
一

音
中
一

故
一

杀害或伤害己放下武器或-己没有时卫于段而'尤条件

尤其是各类谋杀

2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杀害;

投降的战斗人员;对生命和人身的暴行、

(a) 

(b) 室主:

(一)此行为或不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杀害或致死未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一人或多人:

(三)被告杀害或致死未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一人或多人 r

(c) 主主:此犯罪行为包括不行为的过失。如果死亡是这种不行为的可预见后果‘

则意图可予推断。例如扣留战俘定量口粮或对敌方受伤战斗员不予治疗、以便

以及

造成死亡。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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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酷刑

(a) 第二部分罪行:酷刑;对生命和人身的暴行、尤其是残酷的待遇和酷刑:故意

造成极大痛苦，或对肉体或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F

(b) 室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造成一人或多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

(兰)被告实施的行为造成一人或多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 u、反

(囚)这些行为并非产生于合法制裁、也不是这些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 n

4 非人道待遇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损害:刘生命和人身的

暴行，尤其是残害器官肢体;非人道的待遇、包括生物试验:使在敌对方控但

下的人员遭受器官肢体的残害或接受任何种类的医疗或科学试险、但此类试验

既不是为了使相关人员接受医学、牙科或医院治疗、也不是为了诙人员的利益‘

并且还造成其死亡或严重危及其健康;侵犯人的尊严‘特别是侮辱性和有f于一人

格的待遇。

(b) 室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实施的行为是针对某人，或使该人遭受某种特殊的医学或生物哩!于攻

疗法;

(三) (适用于非人道待遇)此行为意图使并事实上使受害者遭受肢体器它的残

害，使受害者遭受极大痛苦，而这种痛苦与一个人黯待他人对其的刊遇极

不相称， ，或使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侮辱:或

(囚) (适用于生物试验)该程序或疗法的意图不是为了治疗、既不具医学理由‘

也不是为了该受害者的利益而进行;以及

(五) (适用于非人道待遇和生物试验)此行为或待遇造成受害者死亡或对受害者

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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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破坏或非法占用

第二部分罪行:在军事上无必要，且以非法蛮横之方式、对财产进行大规模的

破坏与占用;摧毁或夺取敌方的财产，除非出于冲突的需要而必须摧毁攻夺取:

洗劫一个城镇或地方，即使是被攻占的。

5 

(a) 

室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非法破坏、损坏或占用某些不动产或个人财产:

(三)被告破坏、损坏或占有该财产;

(四)此种破坏、损坏或占有没有任何合法理由或借口、包括军事必要性:

、•. 
Y 

KU 
J
a
E‘
、

以 Jl

(五)破坏、损坏或非法占用之数目显然过多‘进行之方式不盯:z-t受害者权利iiJ

成的后果。

主主:造成附带损害不构成此种犯罪行为。同样、出于军事需要的破坏攻占用

不属非法。

(c) 

强制性敌对行为

第二部分罪行:强迫战俘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在敌对国军队中服务:强迫敌方在!

民参加反对其本国的战争行动、即使他们在战争开始前是在文业问军中服役

6 

(a) 

主主:

(一)此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
、
••• ,,, 

LU 
J
'
E飞
、

(二)被告采取行动或进行威肋，强迫某人从事反对其本国的敌对行为:

(三)受胁迫的人为战俘豆豆敌对国家的平民;以及

(囚)被告知道受胁迫的人的国籍或战俘地位 r

主主:第二项要素意味、强迫下的行为并不构成如 1949 年《关于战俘持适的日

内瓦第三公约》第 49 至 57 条和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c) 

第 51 ;和 52 条所界定的战俘或平民的合法劳动 p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dc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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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拒绝给予司法保障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剥夺战俘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应享的公平和正规审判的权

利;在法院宣布取消、中止或不受理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事先未经正规组

织的法庭宣判，且不给予一切公认不可缺少的司法保障。 eD i室行判罪及执行死

刑。

(b) 室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准许结束审判程序、导致某一战俘或平民受到一定的处罚;

(三)被告打算剥夺该人获得公平和正规审判的权利:以及

(囚) (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未使该人获得 1949 年《日内瓦第兰和第四公约》所

界定的公平和正规审判就实施此项行为;或

(五) (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未经正规组织的法庭宣判‘或不给予不可缺少

的司法保障就实施此项行为 c

(c) 主主:就国际武装冲突而言，此一犯罪行为的实质是违反了 1949 年《关于战俘

待遇的日内瓦第二公约》第 82 至 88 条和第 99 至 108 条以及 1949 年《关 F战

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至 78 条所载的一项或多町刑罚规定 就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言、只有当各项违反刑罚规定的行为加起来、足以否;王文

明民族公认的不可缺少的司法保障时、才构成这一犯罪行为的要在;

8 驱逐出境

(a) 第二部分罪行: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出于与冲突有关的原因、而不是出于所

涉平民的安全或必要的军事原因，命令平民人口离开家园。

(b) 室主:

(一)此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非法将一些人口或一个群体驱逐出或移送出他们的合法居所:

(三)被告造成一些人口或一个群体被迫驱逐或移送;以及

(囚)驱逐或移送并非出于被告也知道并非出于安全考虑、其他必要公共幅矛!J理

由或其他合法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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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被驱逐或移送的人口或群体是 1949 年《关于战时保

护平民的日内瓦囚公约》保护的人。

按照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1 至第 43 条.

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有权出于安全理由对平民加以拘

评论:

第 68 条、第 78 至 104 条、

(c) 

一旦为辩护提出初步证据、检察官就有责任证明拘禁平民并计出于安全日在~
万牙守。

的。

9 

第二部分罪行:非法监禁。

室主:

(一)此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监禁或导致监禁一个群体的人、

(a) 

(b) 

一个人口或一个人口的一部分.

且明知此种监禁是非法的:

(三)被告非法监禁或导致监禁这些人;

(囚)在实行监禁的过程中、被告有计划地进行或导致进行非法逮捕、 羁押或利

以及用大大偏离既定的不可或缺准则的虚假法律程序:

(五)这种监禁是被告也知道是非法的 n

"监禁"是指实质上妨碍个人自由的一切形式的羁押评论:(c) 

劫持人质10 

劫持人质 P

(b) 室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抓住、拘留或以别的方式劫持某人、

第二部分罪行:(a) 

无合法的理由或辩僻:

以及

(囚)实施此行为的意图是强迫某国、某一国际政府间组织、某 a 自然人或;去人

或某一群体的人从事或不从事某一行为、以此作为安全释成该人质的明示

(三)被告威胁要伤害、杀死或继续拘留此人;

或默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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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攻击平民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下令攻击平民人口和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

(b) 主主:

(一)此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下令攻击平民人口;

(三)在发起攻击时，被下令攻击的平民并未参与敌对行动豆豆身处合法军事日标

的附近或其范围内;

(囚)被告知道攻击的目标是平民人口，在发起攻击时、他们并未参与敌对行动

或身处合法军事目标的附近或范围内;以及

(五)攻击造成平民死亡或受伤。

(c) 注注:由于这一犯罪行为必然有蓄意和故意的行动，适成附随伤害或附带损害

不构成攻击平民已

12 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位亡或损害民 m

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吨 i亥攻击右;军事上兀必要

(b) 室主:

(一)指称的犯罪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发动了一场攻击:

(三)使用武力造成附带损害或附随伤害 1亥攻击在军事上无必要:

(囚)使用武力造成附带损害、从军事上说并没有必要这样做:

(五)被告知道这种附带伤害或损害与所获军事优势不相称

(c) 里土生:明知的要素是对此犯罪行为进行相称分析的关键。鉴于这种评价必然是

主观的，因此相称的明知起点必须定得高、且必须根据被告在攻击前的观点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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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相称的损害12(备选案文)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损害民用

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整

体的具体和直接军事优势相比是过份的。

(b) 室主:

(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发动了一场攻击;

(三)攻击造成附带损害或附随伤害;

(囚)附带损害或附随伤害与预期得到的整体军事优势相比显然过份:

(五)被告知道这种附带伤害或损害与所获军事优势不相称{

(c) 里注:明知的要素是对此犯罪行为进行相称分析的关键 ζ 鉴于这种评价必然是

主观的，因此相称的明知起点必须定得高，且必须根据被 f轩在攻击前的观点进

行分析。

攻击不设防城市13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炸不设防的市镇、乡村、住所和建筑物

(b) 主主:

(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向某一市镇、乡村、住所或建筑物发动攻击:

(三)该攻击的目标是不设防地点、可立即实行不受抵抗的占领:

第二部分罪行:(a) 

(囚)在实施此一犯罪行为，被告知道攻击的目标是不设防地点吨可立即实行不

受抵抗的占领;

(五)该攻击在军事上无必要。

攻击不设防地点13(备选案文)

攻击[己宣布]不设防的地点和非军事化地区第二部分罪行:

(b) 室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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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向某一不设防地点或在某一地区内发动攻击;

(三)该攻击使一人或多人死亡或受到伤害;

(对于非军事化地区)

(囚)冲突各方议定了地区、非军事化地区的地位而且被告知道己经商定了这种

地位;

(五)自从议定非军事化地区的地位以后、该地区己符合、被告也知道该把区符

合下列条件:

a 己经撤走一切战斗人员、机动车辆和机动军事装备:

b 固定军事装置或设施没有用于敌对行动:

C 当局或民众没有实施敌对行为;以及

d 支援军事行动的活动已经停止;或

(对于不设防地点)

(六) "不设防地点"是指任何有人居住之处吗靠近或位于武装部队发生接触的

地区，易被敌对方占领，并已由冲突当事一方有关当局雪布为不设防 应

向敌对方作此宣布、而且该地点应符合下列条件:

(七)自从宣布不设防地位以后、该地点己符合、被告也知道该 l:i 点符合 F列条

f牛:

a 必须己撤走一切战斗人员、机动武器和机动军事装街:

b 固定军事装置或设施不得用于敌对行动:

C 当局或民众不得实施敌对行为;以及

d 不得开展支援军事行动的活动。

14 攻击受保护的物体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下令攻击宗教、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专用建筑物、历史

古迹、医院和收容伤病人员的地方，除非这些地方当时用于军事日的:

(b) 室主:

(一)该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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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下令攻击下列一个或多个物体:宗教、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专用建

筑物、历史古迹、或医院或收容伤病人员的地方:

(三)被告特意要攻击的目标是受到攻击的建筑物、物体或拉出:

(囚)在攻击时攻击目标不是用于军事目的;

(五)在攻击时被告知道该物体不是用于军事目的。

以及

背信弃义

以奸诈杀害政伤害敌方战

以 j之

15 

第二部分罪行:以奸诈杀害或伤害敌国或敌军人员;

斗人员。不正当地使用停战旗、旗帜或敌方或联合国的军事符号和制服‘

日内瓦公约的特殊标志以致造成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

(a) 

(b) 皇室:

(一)该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杀害或严重伤害一名敌方战斗人员;

(三)被告实施的行为造成一名敌方战斗人员死亡或受伤;

(囚)被告故意骗取一名敌方军事人员的信任哼使该人员相信其有权或应获得关

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所规定的保护、借此骗取其信任: 以反

(五)被告的不当误导直接造成死亡或受伤。

迂主:因素 (4)中描述的背信弃义行为可包括不正当地使用停战脏、敌方或联合

国的制服或日内瓦公约的特殊标志。但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各因素所规定的

背信弃义行为(例如，使用敌人的制服而没有产生使敌人误认为需要承担义务或

给予保护的破坏作用)则不构成罪责 p 战争的诡计'只要不涉及背信弃义就是合法

(c) 

拒绝保障俘虏的生命16 

的。

第二部分罪行:声明不保障俘虏的生命。

(b) 主主:

(一)该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是指挥官或对某些部队有指挥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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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作出这种声明或下这种命令时意图要其下级拒绝敌人的真诚投降‘即

便接受投降是合理的也不行、对投降的敌人一律予以杀害;

(囚)被告作出这种声明或下这种命令时意图执行他所表述的意图

(c) 直主;集中兵力优势进攻敌方军事目标或敌方人员不构成拒绝保障俘虏的生

命。指挥官也没有义务在攻击前给予投降的机会、因为攻击的成败系于攻贯不

备或行动迅速。

17 性犯罪

(a) 第二部分罪行: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和任何其他吃

式的性暴力也构成严重违反各项《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b) 主主:

(一)该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意图对某人实施某种性行为或强迫该人从事某种性行为:

(三)被告以暴力实施或促使实施下列一种行为:

a 强奸;

b 性虐待;或

C 强迫卖淫;以及

(c) 芷主:

(一) "强奸"是指被告的性器官强行奸入他人身体任何部位‘不 ìt: H人是如何

轻微;或用何物体强行奸人他人的月工门口或阴道口、不 i仑奸人是如何轻微 r

(二) "性虐待"是指以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进行严重性相当于强奸的任何性接

触，具体包括残害性器官、强迫怀孕和强迫绝育等犯罪行为 r

(三) "强迫卖淫"是指故意的性奴役，其中"强迫"要素无需呈现于每次个另Ij

的性行为，但通常呈现于涉及与强奸或性虐待有关性行为的强制性职业 i

(囚) "以暴力实施"是指以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对受害者或第三者既边的性行

为。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是明示或暗示，且必须使受害者感到相当的恐惧、

担心如果不顺从，他或她或第三者会遭受暴力、拘留、胁迫或心理迫害 r

如有证据表明同意，即可否定必要的暴力要素。然而吨如果抗拒无立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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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害者被强行拘留，并在被拘留时因受到死亡或肉体重大伤害的威肋、而

无法抗拒，或受害者在被拘留时因失去身心功能而无法抗拒啕则不得推断

为同意。

18 利用受保护人员使一个地区不受影响

(a) 第二部分罪行:利用一名平民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在场‘使某些地点、地区或军

事部队免受军事行动波及。

(b) 室主:

(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在实施这一犯罪行为时、被告正保卫一个可能遭受攻击的军事日标:

(兰)被告促使军事目标、文职人员或一项 1949 年《日内瓦公约》规定受保护的

其他人员被移动，使军事目标和文职人员或其他受保护人员集中一处或置

于某一地点，以致对军事目标的攻击会严重危害这些文取人员或其他受保

护人员;以及

(囚)被告的行动意图使军事目标免受攻击，挡开、便利或阻止军事行动、或削

弱敌方攻击或继续攻击的意志。

19 攻击展示保护标志的物体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下令攻击按照国际法使用各项《日内瓦公约》特殊标志的

建筑物、物资、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以及人员。

(b) 室主:

(一)该行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故意下令攻击正当地展示各项《日内瓦公约》特殊保护标志的建筑物、

物资、医疗单位或运输工具或人员;

(三)被告故意以人员或物体为攻击目标并且被告明知攻击目标正当地展示各项

《日内瓦公约》的特殊保护标志;

(囚)攻击的目标不是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在攻击时被告明知攻击目标不是用于

军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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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断绝粮食

(a) 第二部分罪行:故意断绝平民粮食作为作战方法‘使平民失去其生存所必需的

物品，包括有意阻碍各项《日内瓦公约》规定提供的救济供应面1 ，

(b) 室主:

(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旨在攻击、破坏和消除平民人口维持营养和赖以生存

所必需的物品，或使这些物品失去效用;

(三)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意图是使敌方平民人口得不到其生存所必需的

营养;以及

(囚)被告的作为导致一人或多人死于饥饿。

(c) 迂主:如果被告不履行向由他照料的囚犯提供食物等法定义务、这种不作为只

能构成本项犯罪行为。

21 使用非法武器

(a) 第二部分罪行:使用下列有意造成过分损伤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装备

和作战方法: (一)毒药或有毒武器; (二)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

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 (三)容易在人体内胀大或变成扁平的子弹、诸如具

有坚硬的、不完全包裹弹志或经切穿的弹壳的子弹囚)出于敌意或在武装冲

突中使用细菌(生物)药剂或毒素; (五) 1993 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或

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所定义并禁止的化学武器。

(b) 主主:

(一)该行为在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

(二)被告存心对该武装冲突中的一个敌方使用下列一种武器:

a 容易在人体内胀大或变成扁平的子弹;毒药或有毒武器;

b 细菌药剂或毒素;

C 化学武器;以及

(三)在实施这一犯罪行为时，被告明知该武器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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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化学武器"是指 1993 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所定义并禁止的化学武器。它不包括该公约所定义

的镇乱剂。对平民人口使用化学武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使用‘也可能构成

一项或多项危害人类罪行。

(二) "细菌药剂或毒素"是指任何微生物或其他生物药剂或毒草‘不论其来源

或生产方法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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